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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县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形势严峻，对我县城市建设秩
序造成严重危害。目前，我县非法占地、未经规划审批或违反规
划进行建设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未按施工许可证要求实施的现
象突出，新增违法建设时有发生，历史遗留违法建设数量依旧较
大。由于属地管理作用发挥不到位，部门之间协作、联合联动机
制建立不完善，没有形成控违治违的工作合力，严重影响了城市
规划的顺利实施，质量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证，亟需出台相关处
置方案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
实施条例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。

二、法律依据



依法处置城镇规划区内的各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，规范建
设秩序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

（一）加强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的处置，主要分为三种情况：
1.能够完善手续的“两违”建筑按该办法进行手续完善；
2.不能完善手续的“两违”建筑按该办法进行拆除；
3.不能完善手续且不具备拆除条件的“两违”建筑按该办法进行没
收。
（二）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城镇规划区内“两违”的监督
管理，各乡镇人民政府严格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强巡查监管，
及时将“两违”遏制在源头，坚决杜绝新增“两违”的发生。

四、重点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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